
建设新农村

常德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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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德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辖七县

二区，现有人口 610万，其中农

村人口 470万。2005年，该市选择农

业人口较多的澧县进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试点，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后，2006

年又在鼎城区、临澧县和石门县扩大

试点。截至2006年 12月，四个县区参

加合作医疗人数为173.8万人，占四个

县区农业人口的 73.4%。

一、 试点县区试行现状

常德市试点县区规定，凡在本县

（区）范围内居住的所有农业人口和无

固定收入的城市非农业人口，均可参

加合作医疗，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合

作医疗每年元月一日启动，一年为一

个周期，中途不办理参与手续。农村由

本村负责合作医疗的人员协助办理参

与手续，并建立农户合作医疗花名册，

县里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户发放《合

作医疗证》，对农民缴纳的合作医疗资

金及费用补贴情况进行逐项登记。乡

镇人民政府是组织和动员群众广泛参

与、代收农民基金的责任单位，农民按

规定缴纳的个人合作医疗基金由乡镇

政府纳入财政统筹，村委会按农业人

口以户为单位统一收取，乡镇财政所

在每年 11月底前一次性转入县合作医

疗基金专用账户。具体筹资标准是：中

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参加合作

医疗的农民每年每人补助 20元，省地

县三级财政补助 20元，农民个人缴纳

10元；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的城镇非农

业人口无固定收入的家庭，不享受政

府补贴，每人每年缴纳标准为50元。按

这些规定，2006 年度试点四县区实际

筹集入账基金为 7949.82万元，其中，

各级财政专项转移 6193.62万元，农

民个人缴纳 1737.44 万元，其他资金

18.76 万元。2006 年，四县区参加合

作医疗农民住院82327人次，当年实际

住院费用 17978.90万元，减除自费部

分后，可报销费用为 14728.65万元，实

际补助 5929.18万元（占实际住院费用

的 33%，占可报销费用的 40.2%）；其

他补助支出（含定额住院分娩、大病特

殊门诊及其他）12603人次，补助金额

194.85万元；家庭门诊账户基金补助

70 5 .1 5 万元；年度筹集基金结余为

1 120.55万元。从资金运行结果看，监

管基本到位，补偿基本合理，资金基本

安全。参合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

二、 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种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

民自愿参加，个人、政府和社会多方集

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

共济制度的建立，使众多农村家庭就

医难、治病难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问题得以缓解，开始显示出它的强大

生命力。但是，试点中也出现了一些值

得注意的问题。

（一）少数农民把推行新型合作医

疗制度与过去乱收费等同起来，参与

积极性不高，资金缴纳不到位。调查表

明，目前仍有少数农民心存疑虑，参保

积极性不高。如常德四个试点县区还

有 1 / 4 的农民对这项制度缺乏认识，

即使在先期试点的澧县，目前参合率

仍仅达到 68% 的水平。在自愿参加合

作医疗的农民中还有部分人资金缴纳

不到位，统计资料反映，2006 年可筹

资金与实际筹集的资金相差 737 万元

之多。

（二）有些环节缺乏监督，挤占、挪

用现象有所抬头。据了解，目前合作医

疗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基金管理中最

为突出的问题是有些环节缺乏监督，

基金收支尚未列入专项审计，也未开

展专项检查；管理机构没有定员定额

标准，缺乏严格的制度制约，工资、费

用直接从医疗基金中列支；有的动用

专款购置办公设备，甚至请客送礼；还

有个别地方领导以“暂借”的方式，将

医疗专款挪用到其他支出项目上。这

种拆东墙补西壁的做法，极有可能形

成有借无还、 有去无回的呆账。

（三）农民受益面小，受益程度较

低。资料表明，四个试点县区参加合作

医疗的 173万农民中，得到合作医疗统

筹金补偿的只有4.17万人，仅占2.4%
（不含门诊），得到住院补偿的只有

3.85万人，仅占 2.2%，人均补助金额

675元，仅占住院费的 29.9%。如某县

2005年合作医疗基金总额 2000万元，

其中农民自筹部分为500多万元，而当

年农民从医疗基金中得到的补偿仅

400万元。就是说，财政拨给的专项资

金分文未动，农民自己缴纳的部分还

有 100万元“余额”。是这个县的农民

没有大病、重病者，真正“节余”了这

么多钱吗？显然不是。究其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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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补偿比例偏低、 自费检查费用和药

品自费部分偏高所致。这种情况违背

了国家建立此项制度的初衷，不利于

提高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必须

对医疗费补贴规定作相应的调整。另

外，由于参加合作医疗的非农业人口不

享受国家补助，基金出现严重透支。

（四）有些定点医疗机构和参加合

作医疗人员存在违规行为。定点医疗

机构的违规行为主要有：不严格执行

基本医疗诊疗目录和药品目录，超标

准收费，超范围检查，违反合作医疗用

药规定，开大处方，开人情方，医务人

员提留药品回扣；多收手术费、 护理

费、治疗费；将应当由个人自付的医疗

费用纳入合作医疗补助范围；不执行

诊疗常规，不坚持入院标准，任意延长

病人住院时间，采取挂名住院、做假病

历、 分段记账等手段增加合作医疗支

出；甚至还有医院巧立名目向患者收

取健康咨询费等。参加合作医疗人员

违规行为主要有：开虚假医疗费收据、

处方，冒名顶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

将本人医疗证转借他人就诊；擅自涂

改医药费收据、病历、处方、检查报告

单，钻现行报销制度的空子等。

（五）专门机构服务不到位。主要

表现为医疗行为不规范，医疗成本偏

高，药品价格紊乱，补贴信息不对称、

不透明。有的经办人员缺乏诚信，办事

不公，有的向患者索取报酬，人为设

障，为难农民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

决，会使新农合这个好制度难以发挥

应有的效力，甚至失信于民。

三、 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适应农民心理特点的筹

资机制，激发农民参与热情。首先，要

调整筹资次序，政府对农民要实行“先

予后取”，即地方财政按上年度农村人

口，先将 20 元钱划转到位，再向中央

财政申请补助金，最后向农民收取个

人负担的部分。只要政府拿钱在先，农

民缴费在后，政府多拿、农民少出，好

处全给农民，就会使农民的疑虑得以

消除。其次，可采取“坐除变通”的办

法，将农民直接交钱改为财政从各种

惠农补贴（如种粮补贴、退耕还林、还

草补贴）中抵扣，让农民感到政府想得

周到，承诺可靠。三要防止乡镇基层单

位以此为由，向农民搞乱摊派。

（二）放宽医疗费补助条件，使患

病农民真正享受阳光政策的实惠。政

府和专门机构要根据基金沉淀过大的

实际情况，放宽报销（补助）条件，规

范报销范围 ，简化报销程序。本着收支

平衡、不多支、不漏支、不透支的原则，

适度扩大医药费补偿范围，适当提高医

疗费用补助标准或取消部分自费项目，

防止资金沉淀。当年筹集的基金原则上

全部用在农民身上，不留或少留节余，

尽可能使患病农民得到较多的补偿。

（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实

行优质服务。要规范医院、患者和管理

者三方行为，尤其要加强对专门机构

工作人员和定点合作医疗单位医务人

员的职业道德教育。通过 “管、 办分

离”，解决一些地方医疗机构既负责提

供医疗服务又负责审核农民医疗费用

报销的体制不顺问题，以及由此带来

的侵蚀农民利益的问题；通过改善医

疗服务态度，规范医疗服务收费标准，

控制医药价格，放宽治疗性药品限制，

制定统一的报销审核章程，解决农民

看病难、 报销难和药费负担过重的问

题，以及农村医疗机构以药养医、向患

者转嫁负担问题。农村合作医疗机构

要定期向社会公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基金的具体收支、使用情况，保证农民

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权利。定点医院要

严格执行 “即付即补” 和按月稽查制

度，通过加强县（市）乡村医疗卫生网

络建设，实行财务公开，解决医、患、

管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的问题。

（四 ） 建立医疗基金专项审计制

度，严格实行监督管理。按目前政策规

定，一个中等县（市）的合作医疗基金

如果足额到位可达 3000万元以上，如

此巨额资金，若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势必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合作医疗

基金应统一由县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

按照“专款专用、专户存储、以收定支、

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管理，并在合作

医疗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国有商业银行

设立专用账户，严格进行收支核算。要

建立健全合作医疗基金管理的内控制

度，实行筹、管、用分离，规范管理办

法、办事制度、收费标准、报销药品目

录和实施细则。经办人员的工资和工

作经费由财政安排，不得从医疗基金

中列支，确保专款专用。要通过专项审

计、 定期审计和内部审计，对基金筹

集、管理、使用进行全程监督。对挤占

挪用、虚报冒领、贪污浪费等问题要严

肃处理，并追缴收回款项，以维护合作

医疗基金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定点医

疗机构要接受群众监督，改善服务态

度，主动做好有关管理工作，对违规经

办人员和医务人员，视情节给予相应

处分。享受合作医疗补助人员违规的，

除追回补贴资金外，暂停合作医疗待

遇，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诉诸法律。

（五）不断提高财政专项转移支付

额度。从常德市试点县区情况看，实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实让农民

感到了阳光政策的温暖，分享了改革

的成果，农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感谢党

中央和国务院的爱民亲民之举。但是，

与广大农民看病治病的实际支出和实

际需要相比，目前实行的医疗费用补

贴仍然是杯水车薪。因此我们建议，在

财政状况不断好转、 财政收入规模不

断扩大的基础上，国家要在预算安排

上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作适当倾斜，

加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与此同

时，要研究制定有利于城镇居民防病、

治病的财政补助政策，让城镇贫困人

口也享受到相应的医疗保障待遇。

（作者单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湖 南省 常德市财政局）

责任 编辑  方震 海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建设新农村
	常德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情况调查




